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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文物〔2018〕1016号
北京市文物局关于延庆区刘斌堡乡污水处理
厂站工程相关设施涉及长城建设
控制地带建设方案的复函
北京市延庆区刘斌堡乡人民政府：
你单位《关于延庆区小城镇污水处理市场化建设污水处理厂站二期工程——刘斌堡乡污水处理厂站项目设计方案涉及长城文物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的请示》(刘政文[2018]15号)及方案收悉。经报国家文物局，其意见如下：

一、考虑到北京市延庆区刘斌堡乡污水处理厂站工程属服务于当地民众的公益民生工程，原则同意该工程相关设施涉及长城建设控制地带建设方案。

二、对该方案提出以下具体意见：

(一)应组织专业考古机构对拟建设施相关区域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和必要的考古发掘，明确地下遗存分布情况。考古发掘项目需另行填报考古发掘申请书。如遇重要发现，应调整项目方案。有关考古工作请与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联系。联系人：曾祥江  66174496。
(二)应进一步完善拟建设施设计方案，尽可能控制拟建设施的高度和体量，适当增加传统建筑元素，注意保持其与周边环境景观的协调。

(三)应补充施工期间的振动、粉尘、噪声、废弃物等污染物控制和处置措施，补充施工期间和运营期间的文物安全和生态环境监测措施及应急预案。

(四)应细化拟建设施周边环境整治和修复措施，建议适当种植本地高大乔木，以减小拟建设施对周边景观风貌的负面影响。

请你单位指导相关单位根据上述意见对所报项目进行修改、完善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八条的规定，报城市规划部门批准实施。
特此函复。
附件：国家文物局《关于北京市延庆区刘斌堡乡污水处理场站工程相关设施涉及长城建设控制地带建设方案的意见》（文物保函〔2018〕674号）
                               北京市文物局 
                           2018年7月4日 
（联系人：代学萍；联系电话：89150657）
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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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延庆区文化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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